
附  件

南阳市贯彻落实2025年水污染防治攻坚专项

督察报告整改任务清单

一、承担重要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13个市直部门中，2024年度10个部门、2025年度9个部门未按要求制定年度工作方案或计划，2024年度11个部门、2025年度12个部门未向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对口部门报告、公开上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及牵头负责的生态环境保护具体事项落实情况。

整改实施主体：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市市场监管局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整改目标：生态环境保护“三管三必须”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措施：

（一）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按照《中共南阳市委、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阳市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落实措施〉的通知》（宛发〔2020〕17号）要求，形成完整准确、清晰直观的本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具体事项清单，并依法依规通过本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

（二）强化工作落实，加强对行业领域内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的研究部署、督促落实和帮扶指导，并制定年度工作方案或计划，做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步安排部署、同步组织实施、同步监督检查。

（三）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专题报告制度，每年1月底前向市委、市政府报告上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及牵头负责的生态环境保护具体事项落实情况，并依法依规通过本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专题报告应同时抄送上级主管部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二、调阅南阳市2025年以来河长巡河记录发现，12万余条巡河记录中仅发现2个问题，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水利部门疏于督促指导，河长巡河走过场。邓州市湍河沿线多处堆放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安庄西南侧有大量的废弃菌包堆放在岸边，占用河道种植农作物。邓州市外城河新华路桥处水体表面垃圾、悬浮物和藻类较多，河底发黑，部分淤泥随新华路桥改造被冲入河中。内乡县牧原综合体产业园南侧牡珠沟河段，大量垃圾在河流入池塘口处堆积。镇平县内河东干渠杏山大道交叉处以北，大量垃圾漂浮在水面。

整改实施主体：邓州市、内乡县、镇平县党委和政府，市水利局
验收单位：市水利局
整改目标：各级河湖长履职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措施：

邓州市、内乡县、镇平县：压实镇（乡）村两级河长工作责任，聚焦乱堆、乱占、乱倒等问题，通过日常清理、集中整治等方式，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废弃物、堆积物、水面漂浮物进行清理。

市水利局：一是强化河湖长履职监管，结合河长制信息管理平台数据，适时对全市基层河湖长巡河率、发现解决问题等情况进行通报。二是开展河湖长制工作线上培训，说明职责要点，明确管护重点，提升各级河长办履职水平。

三、对交办问题调查不深入，市级层面将专项督察组交办问题转给县区调查处理，跟踪督导不到位，对下级调查处理情况审核不严，如丹江口库区二级水源保护区内采砂船问题，先后三次交办，仍未调查清楚。交办问题整改推进慢，截至督察结束，交办的109件生态环境问题仅办结7件，整改进度慢，能够立行立改的问题也未及时办结。

整改实施主体：各县（市、区）党委（党工委）和政府（管委会），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有关成员单位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整改目标：全面完成交办问题整改。
整改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整改措施：

（一）对未完成整改的21个问题（淅川县1个、唐河县1个、桐柏县1个、宛城区1个、卧龙区12个、西峡县1个、新野县1个、镇平县3个），按照承诺整改措施、整改时限，高质高效完成整改，并提交《交办问题处理情况反馈单》《交办问题整改情况报告》。

（二）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加强日常监管，适时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效。

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部分整改任务推进缓慢。“南阳市天冠水处理公司二期（白河南污水处理厂二期）应于2025年12月底前建成投运”，但截至2025年7月底仅完成总工程量的70.8%，按目前进度，无法按期建成投运。《南阳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实施方案》提出，2025年8月底前完成邓州市化纤产业园污水处理厂配套21.52公里管网建设，2025年12月底前投入运行。截至督察进驻，21.52公里管网仅完成3公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个别整改任务已经逾期。淅川县西城区污水处理厂项目应于2024年12月底前建成，2025年4月底前正式投运，截至督察进驻，该项目配套管网仍有4公里未建成，污水处理厂仍在调试，在线监测设备未联网，入河排污口未取得审批手续，整改工作已经逾期。2024年底前完成邓州市、新野县、唐河县地下水超采治理项目，推进农村生活用水与南水北调水源置换，截至督察进驻，水源置换工作均未完成。2024年12月底前完成全部县（市、区）排水专项规划编制（修编），截至督察进驻，邓州市、内乡县污水工程专项规划仍在征求意见阶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部分任务整改成效不明显。南阳市天冠水处理有限公司2023年、2024年运行负荷分别为102.3%、101.8%，南阳清源水务发展有限公司2023年、2024年运行负荷分别为103.34%、101.36%。河南省有51家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未达标，涉及南阳市的有6家，经过一年半的整治，有5家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仍未达标，其中2家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不升反降，天冠水处理有限公司年均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由2023年的82.8毫克/升降至2024年的56.7毫克/升，南阳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年均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由2023年的60毫克/升降至2024年的55毫克/升，特别是北控南阳污水净化有限公司问题最为突出，2023年、2024年年均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仅分别为10.2毫克/升、13.2毫克/升。

整改实施主体：邓州市、淅川县、唐河县、新野县、宛城区、卧龙区、内乡县党委和政府，高新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职教园区建设发展中心党工委和管委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
验收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水利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整改目标：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整改任务全面完成。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完成6项，2026年12月底前完成1项。
整改措施：

（一）按照《中共南阳市委办公室、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阳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实施方案〉的通知》（宛办发电〔2025〕72号）要求，针对整改进展缓慢、逾期、成效不明显的整改任务，逐一分析原因，强化工作举措，全力加快整改进度，提升质效。

（二）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有关任务验收单位强化调度核查、督办指导力度，压实整改责任。

五、群众举报件反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卧龙区沐垢河污染问题突出，此次督察发现问题反弹，2025年以来，群众对同一问题反复举报。督察发现，沐垢河全线7.5公里有10余处排水口未纳入入河排污口清单，其中4处正在排放生活污水，河道及两侧多处堆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沐垢河上游水体颜色发黄，水面漂浮大量油污，中游水体颜色发黑，下游水体颜色发灰，全段异味均非常突出。在上中下游4处分段采样，检测结果显示均属于重度黑臭，辛店桥下水体氨氮高达23.7毫克/升。

整改实施主体：卧龙区党委和政府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整改目标：长效监管机制进一步健全，沐垢河水质持续改善。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已完成）

整改措施：

（一）对沐垢河沿线入河排污口进行全面排查登记，对未登记排污口溯源，分类管理，制定“一口一策”整治方案系统治理。

（二）对沐垢河倒虹吸进行清淤疏浚；落实河长制巡查，及时清理河道垃圾和漂浮物。

（三）关注水情变化情况，加强水量调度管理，保障沐垢河生态用水需求，重点保障生态基流，提升生态功能。

六、上级交办问题整改不力。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2023年交办问题中，应于2024年12月底完成的西峡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提质改造项目，仅完成工程总量的10%。应于2025年12月底完成的西峡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仍未办理用地手续。

整改实施主体：西峡县党委和政府
验收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整改目标：全力推动上级交办问题整改到位。
整改时限：2025年年底前完成第一污水处理厂提质改造项目，2026年年底前西峡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开工建设。

整改措施：

（一）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第一污水处理厂提质改造项目建设。

（二）多措并举、压茬推进，在积极筹措资金的同时，加快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用地、施工等前期手续办理工作，确保拿地即开工。
七、县级财政投入的水污染防治项目资金少。“十四五”以来，南阳县级财政投入的水污染防治项目资金逐年减少，由2021年的9929.43万元降至2024年的3512.3万元。资金使用不规范。“十四五”以来，中央、省级水污染防治资金支持南阳市项目111个，截至督察进驻，仅建成55个，另外25个未开工，涉及资金22361万元（占总资金的25.6%），31个未建成，涉及资金35452万元（占总资金的40.6%）。“十四五”以来，南阳市县两级共谋划水污染防治项目80个，截至督察进驻，仅完工49个，在建5个，另外26个还未开工。

整改实施主体：各县（市、区）党委（党工委）和政府（管委会）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整改目标：持续加大水污染防治投入，完成已下达上级资金项目建设内容。
整改时限：2027年12月底前
整改措施：

（一）加大水污染防治资金的投入力度，确保水污染防治资金在上年基数基础上逐年增加。

（二）制定未完工项目实施计划表，明确整改措施及完成时限，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对达到资金拨付条件的项目及时予以拨付，做到应支尽支。

（三）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月调度，每季度对项目实施情况开展现场检查，督促项目推进。

（四）有关验收单位将项目实施进度、资金拨付情况纳入对各县（市、区）的绩效考核，传导责任压力。

八、污水、污泥处置费用拖欠严重。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南阳市市县两级财政累计拖欠23家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57931万元、污泥处置费1098万元，严重影响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另外14家污水处理厂未按要求提供材料，未纳入统计。
整改实施主体：桐柏县、卧龙区、社旗县、西峡县、邓州市、内乡县、新野县、镇平县党委和政府，高新区、官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职教园区建设发展中心党工委和管委会，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
验收单位：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
整改目标：积极稳妥解决历史拖欠问题，形成政企良性互动局面，保障污水、污泥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整改时限：2027年12月底前
整改措施：

桐柏县、卧龙区、社旗县、西峡县、邓州市、内乡县、新野县、镇平县、高新区、官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职教园区建设发展中心：一是摸清债务底数，加强与污水、污泥运营企业沟通协商，科学制定并实施债务化解方案，同步抄送市直验收部门。二是将污水处理费纳入预算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及时核定、拨付运营服务费用，不再形成新的拖欠。三是强化污水处理费用征收，确保污水处理费应征尽征。四是积极开展雨污管网错接混接排查整治，减少清水入网，从源头减少处理成本。

市财政局：一是指导督促有关县（市、区）财政部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保障“三保”支出基础上，聚焦费用拖欠问题，提升支出效率。二是及时拨付市管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污泥处理费，确保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督促有关县（市、区）住建、城管部门及时核定污水、污泥处理运营服务费用，积极推进雨污分流、错接混接改造，逐步消除问题管网。指导污水处理企业通过设备更新、优化工艺等措施降低运营成本，缓解还款压力。

九、污水处理厂超负荷与“吃不饱”并存。邓州市三达污水处理厂、邓州市城乡污水处理厂、西峡县污水处理厂，新野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军民渠污水处理厂、镇平新晟中水环保有限公司、镇平县水务服务中心、镇平县水务服务中心（南厂）、方城县凌海污水处理厂、社旗县第一污水处理厂等10家污水处理厂均存在不同程度超负荷运行情况，中心城区污水溢流现象突出。北控南阳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官庄工区官工投资有限公司、淅川县豫淅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运行负荷率仅20%左右。

整改实施主体：邓州市、西峡县、新野县、镇平县、方城县、社旗县、淅川县党委和政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官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党工委和管委会
验收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整改目标：污水处理质效明显提升，污水溢流基本消除。
整改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整改措施：

邓州市、西峡县、新野县、镇平县、方城县、社旗县：一是制定超负荷和满负荷运行污水处理厂“一厂一策”降负荷方案，明确近远期降负荷目标，按时间节点推动落实。二是加强对超负荷运行污水处理厂技术指导，保障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达标排放。三是现有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的县市，积极谋划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建、扩建项目，2026年年底前，再开工4个污水处理项目（方城县第三污水处理厂项目、镇平县污水处理中心扩建工程项目、镇平县污水处理中心设备更新改造项目、社旗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

淅川县：加大香九厚工业园区的招商力度，提高园区企业入驻率；开展香九厚园区办及厚坡镇雨污管网整治，到2026年年底前，负荷率较2025年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2026年年底完成淮源路与桐河路污水管网建设，实现东环路污水管网的全线贯通，提升污水收集率。

官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开展管网排查检测，修复错接、破损、泄露管道，减少污水流失，进一步完善管网，扩大收水范围，到2026年年底前，污水处理厂负荷率达到60%以上。

十、污水处理厂运行不规范。全市37家污水处理厂中13家未进行入河排污口论证，无入河排污口审批手续。专项督察组对南阳市37家污水处理厂的38个出口在线监控设备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4项因子进行了质控样考核，其中30家污水处理厂有不合格项，不合格比例约为79%。其中，镇平新晟中水环保有限公司4个考核项目均不合格；方城县凌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内乡县湍东污水处理厂和南阳天冠水处理有限公司等3家污水处理厂均有3个考核项目不合格；检测结果与标准样品偏差较大的有镇平新晟中水环保有限公司、官庄工区官工投资有限公司、南阳市百益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方城县凌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唐河县污水处理中心、新野县污水处理中心二厂、社旗永兴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和社旗县污水处理厂二期等8家污水处理厂。

整改实施主体：各县（市、区）党委（党工委）和政府（管委会），市生态环境局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目标：依法依规完成13家污水处理企业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污水处理企业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符合国家规范要求。
整改时限：2026年2月底前（已完成）

整改措施：

邓州市、南召县、唐河县、桐柏县、淅川县、镇平县、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官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职教园区建设发展中心：督促有关企业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及时向审批部门递交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材料。强化排污许可一证式执法监管，确保污水处理厂稳定达标排放。对拒不办理入河排污口审批手续的，依法依规立案查处。

市生态环境局：加大对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和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查处力度，督促指导各污水处理企业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HJ355-2019），开展自动监测设备巡检、校准、校验等运行维护工作。督促各县（市、区）责成存在问题的企业及时检查修复，并提供合法有效的比对监测报告或检定报告佐证。

十一、个别县区管网排查检测和泄漏修复整治进展缓慢。卧龙区、职教园区、唐河县未按要求建立污水管网周期性排查检测制度，卧龙区、职教园区2023年、2025年上半年，唐河县2023年未开展污水管网排查检测。唐河县2024年排查出问题管网长度为0，但是整治管网长度为3.1公里，疑似虚假填报。职教园区污水处理厂进水管网错接、破损、外漏，导致进水量小。

整改实施主体：卧龙区、唐河县党委和政府，职教园区建设发展中心党工委和管委会
验收单位：市城市管理局
整改目标：建立健全污水管网周期性排查检测制度。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措施：

（一）制定全面的周期性管网巡检计划，根据不同区域的管网类型、重要性和实际运行状况，合理确定巡检排查周期。

（二）灵活技术选型，按照巡检计划，开展基础筛查，留存原始数据（照片、影像、记录表等），建立管网排查检测台账。能整改的问题立即整改，一时难以判断或自身无法处理的问题，委托第三方力量精准检测、修复，并定期向市城管部门报送排查检测和泄漏修复整治进展。

十二、部分区域污水直排问题突出。西峡县主城区管网不健全，鹳河支流二道河沿线有多个排污口，大量污水直排河道。其中，伏牛西路和二道河交叉口，督察人员现场发现大量餐厨垃圾随污水直排入河，经检测，氨氮浓度为7.14毫克/升，超地表水III类标准6.14倍；桃园路跨河桥处水体呈灰白色，桥下有大量生活垃圾，排污口周边水生植物枯死，经检测，化学需氧量浓度达76毫克/升，超地表水III类标准3.8倍。邓州市穰城路与大洪渠交汇桥处西北侧污水管道破损，镇平县西三里河和涅阳路交汇桥处污水管道破损，大量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督察人员在唐河县工业东路、北京东路等处共发现污水直排口9处，大量生活污水排入沟中，部分河段已铺设的截污管道形同虚设，小段庄有2个正在排污的管道位于截污管道旁。唐河县不在控源截污上下功夫，而是在下游河道中设置拦河收水口，将河道水收入污水管网，不仅造成河道黑臭，也增加了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

整改实施主体：邓州市、西峡县、镇平县、唐河县党委和政府
验收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整改目标：生活污水直排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已完成）

整改措施：

西峡县：一是对该区域污水管网开展全方位深度排查，重点检测老化管段的破损范围、程度及管网运行压力分布情况，及时排查处置污水跑冒滴漏问题。二是实施城区紫金路、伏牛路雨污分流改造项目，进一步提高排水管网承载能力。三是督促指导城区污水处理厂通过工艺优化、管理强化，在保障出水达标前提下合理提升处理负荷，降低管网压力。四是积极谋划实施城市管网更新项目，进一步补齐水环境基础设施短板。
邓州市、镇平县：对破损管网进行维修、疏浚，同时对区域内污水管网开展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及时修复。

唐河县：对工业东路、北京大道等9处污水直排口截污纳管，

输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针对临时使用河道截污情况，按照既定管网建设规划，持续加大与铁路管理部门沟通力度，尽早实施穿越施工，打通断头管网。

十三、GIS系统有待完善。《河南省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提升行动方案》要求“省辖市2024年6月底前、县级城市2024年年底前依托城市运管服一体化平台建设完善的排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GIS）”，督察发现，南阳市GIS系统未纳入官庄工区、职教园区、邓州市管网信息，录入管网长度约1300公里，占总长度2173公里的60%。

整改实施主体：邓州市党委和政府，官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职教园区建设发展中心党工委和管委会

验收单位：市城市管理局
整改目标：进一步完善排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GIS），实现排水管网管理信息化、高效化。
整改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整改措施：

邓州市：加强项目前期研究论证，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2026年12月底前建成排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GIS）。
官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职教园区建设发展中心：加强与市级协同联动，结合排水管网排查检测、修复改造等任务，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排水管网测绘及信息入库工作，提升中心城区管网录入率。

十四、国省断面不能稳定达标。2025年1-6月，南阳市32个国省控断面中有18个断面累计超标32次，超标断面数量占比约20.9%，超标次数占比19.7%，断面单月达标率83.3%，低于全省平均达标率（86.7%）。1-6月全省污染强度最高的20个断面中南阳占3个，分别是刁河（新野刁河堂）、新野溧河桥、桐柏淮河桥。

整改实施主体：邓州市、新野县、桐柏县党委和政府，市生态环境局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目标：国家、省考核我市的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80%以上。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已完成）

整改措施：

邓州市：一是强化涉水重点排污企业环境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偷排、超排行为。二是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运行监管，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新野县：一是加大对溧河沿线涉水企业、畜禽养殖场（户）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污水偷排、漏排以及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等违法行为。二是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逐步提高农村污水治理率。三是巩固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效，对整治过的入河排污口加强巡查，确保问题不反弹。四是优化水资源配置，会同水利、鸭灌等部门，保障溧河生态流量，提升水体自净能力。

桐柏县：一是关注断面自动监测数据，定期对城区内河水质开展监测，依据结果采取相应处置措施。二是加强对污水处理厂、涉水企业监管，确保企业水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三是2025年12月底前完成桐柏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项目建设，提升县城区污水处理能力。

市生态环境局：一是加快补齐城镇水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强力推进老灌河及唐白河流域生活污水治理提质增效行动，督促各地持续推动老旧管网更新和混接错接破损管网改造，稳步实施雨污分流改造。二是实施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以“三点一线”（三点：排子河邓州市、白河翟湾、淮河出山大桥断面；一线：唐河干流沿线国省控断面）为重点，强化治本措施，推动重点流域干、支流水质提升。三是持续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开展排污口异地交叉核查工作，提高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效，对完成整治的排污口，开展验收销号工作，纳入日常监管。

十五、黑臭水体排查整改需加大力度。督察进驻期间，发现20处黑臭水体漏查漏报，其中卧龙区9处，宛城区3处，唐河县3处，内乡县2处，社旗县1处，桐柏县1处，方城县1处。特别是宛城区中关村南阳科技产业园李庄村西南侧无名沟内存有大量生活污水，面积约500平方米，现场发现有管道正在排污，水体浑浊，异味明显，经检测，氨氮浓度高达59.2毫克/升，属于重度黑臭，经溯源，污水来自河沟西北侧李庄村，通过雨水管道排入沟内。唐河县汉王溪李北东路至工业东路段共2.4公里水体发黑发臭，水面和河道两侧有大量垃圾，经检测，氨氮浓度高达36.1毫克/升，属于重度黑臭。此外，督察人员在卧龙区英庄镇岭岗村就发现9处严重富营养化水体，水面漂浮大量垃圾，周边群众意见极大。

整改实施主体：卧龙区、宛城区、唐河县、内乡县、社旗县、桐柏县、方城县党委和政府，高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
验收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整改目标：黑臭水体得到整治，无返黑返臭情形发生。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已完成）

整改措施：

宛城区、卧龙区、内乡县、社旗县、桐柏县、方城县：坚持“一水一策”，根据水体黑臭成因和水体类型，统筹考虑区域特点和条件、污水产生量、居民生产生活需求等，优先选择低成本、易维护、高效率的治理方式，分类完成治理。

高新区：对积水沟渠进行清理、疏浚管道，恢复与自然水体连通，强化水体自净功能。

唐河县：对李季路—友兰大道—工业路段沿线污水排放情况开展全面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全部收集入网。在镍都溪与兴达东路交叉口处建立临时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十六、桐柏县安棚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原桐柏县安棚化工产业园区）问题多发。园区未按要求建设三级事故应急池。园区内3家涉水企业均未建成“一企一管或多厂专管、明管输送”的配套管网。园区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2万吨/日，2025年上半年日均进水量仅2000至3000吨，运行效率低。园区污水厂内中源化学模块化水处理装置，直接从河道抽取污水处理后再排回河道，将河道当作纳污管道，把应急处理设施当作长期处理设施使用。

整改实施主体：桐柏县党委和政府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目标：园区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明显提升，水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整改时限：2027年12月底前完成园区三级事故应急池建设。2027年6月底前完成涉水企业“一企一管”和园区污水处理厂技改项目建设。
整改措施：

（一）全力推进三级事故应急池建设，在建成前充分依托企业和园区污水处理厂事故应急池防范水环境风险。

（二）2026年1月底前启动安棚镇综合管网及配套设施项目建设，2027年6月底前完成项目中的园区污水管网、“一企一管”、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等建设内容后，停运模块化水处理装置并作为应急处理设施封存。

（三）在园区污水管网、“一企一管”、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等项目建成投运前，加大对模块化水处理装置的维护力度，强化涉水企业执法监管，严防违法排污。

十七、部分涉水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卧龙区荣阳实业（南阳）有限公司长期未按要求对废水中的六价铬、总铬、总镍、铝、铅等重金属进行检测，大量废油桶等危险废物违规存放在厂外垃圾场，经检测，氨氮浓度高达370毫克/升、化学需氧量浓度高达17300毫克/升、高锰酸钾浓度高达384毫克/升、总镍浓度高达4.27毫克/升、铝浓度高达3.66毫克/升。

整改实施主体：卧龙区党委和政府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目标：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已完成）

整改措施：

（一）强化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紧盯企业生产、治理、排放全过程管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持证排污、按证排污、达标排污。

（二）加强固废危废全链条执法监管，督促企业全面整改，进一步完善管理台账，完善防控流程，堵塞管理漏洞。

十八、群众举报的社旗县太和镇刘集村姜厂“两断三清”不到位，部分储液罐未拆除，药物池内原液、厂房北侧水塘内受污染水体未清理，西侧河道水体受污染严重，黑臭明显，周边群众反响强烈。群众举报的宛城区姜营街道狮子庄中心小学内无名塑料回收利用作坊，未办理环保手续，生产区域内无治污措施，洗塑料废水四溢，疑似“散乱污”。

整改实施主体：社旗县党委和政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和管委会
验收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整改目标：涉及厂（作坊）依法依规关停取缔到位。
整改时限：2026年3月底前
整改措施：

社旗县：对太和镇刘集村姜厂原料、设备、场地清理到位。对河道、水塘内受污染水体实施碱中和处理后，及时消纳处置。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进一步核查甄别，认定为“散乱污”企业，依法关停取缔到位。

十九、南水北调库区汇水区和干渠沿线农村生活污水尚未完成治理或管控。按照要求，南水北调库区汇水区和干渠沿线农村生活污水应于2025年年底前完成治理或管控。截至督察进驻，南水北调库区汇水区南阳市辖区内698个行政村，还有59个未完成治理，干渠沿线196个行政村，还有59个未完成治理。专项督察组对已完成治理的村庄进行了抽查，发现淅川县金河镇茶亭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期停运，石门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太阳能板逆变电器被拆除，无法正常运行。

整改实施主体：宛城区、卧龙区、方城县、社旗县、淅川县、镇平县、邓州市、内乡县、西峡县党委和政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和管委会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整改目标：完成南水北调库区汇水区和干渠沿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或管控。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完成南水北调库区汇水区和干渠沿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或管控。2026年6月底前完成淅川县金河镇茶亭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

整改措施：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完成新店乡竹园寺村、魏谟庄村、夏饷铺村、贾庄村、张楼村、阡陌营村、张苏庄村、罗堂村等8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或管控。

镇平县：完成安子营镇何寨村、孙庄村、遇仙桥村，侯集镇西门村、宋营村，彭营镇韩堂村，张林镇杨庄村等7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或管控。

淅川县：加快推进金河镇茶亭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实施石门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电源改造，保障正常运行。

市生态环境局：进一步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对已完成治理（管控）村庄实施常态化监管，定期开展“回头看”，及时发现问题并建立台账，狠抓整改落实，确保长治长效。

二十、桥梁应急设施管护不到位。按照要求，桥梁应建设桥面径流收集、防排系统等必要的应急防护设施，但督察发现，除国省干线外，南阳市县乡道路桥梁普遍存在未设置应急排口、应急导流孔维护不及时被堵塞、应急导流管管道断裂等问题。

整改实施主体：邓州市、方城县、社旗县、宛城区、卧龙区、淅川县、镇平县党委和政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和管委会
验收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整改目标：桥梁环境应急防护设施设置、维护规范到位，环境风险防控水平不断提高。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已完成）

整改措施：

（一）对辖区内所有县乡道路桥梁应急防护设施（包括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应急池、导流槽/管、闸阀等）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详细记录每座桥梁设施现状、存在问题（未设置、堵塞、断裂、损坏等），建立“一桥一档”问题台账。对国省干线桥梁，积极配合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等相关单位做好工作。

（二）根据排查结果，区分轻重缓急，制定详细的分类整改实施方案。对设施缺失的，纳入项目库，积极争取资金进行建设；对堵塞、断裂、损坏的，立即组织疏通、维修或更换。

（三）健全日常管护长效机制。将桥梁应急防护设施的日常巡查、维护保养纳入公路桥梁常态化养护范围，明确管护标准和频次。确保信息畅通，发现问题及时协同处置。

二十一、乡镇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问题普遍。唐河县大河屯镇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规模850吨/日，实际日处理约580吨/日，在线监控设备未联网，部分数据长期显示故障码，现场未见运行台账、巡检记录、设备维修记录，出水pH为9.63明显偏高。邓州市白牛镇白东村污水处理站设计规模180吨/日，实际日处理量200吨左右，长期超负荷运行，出水发黑发臭。西峡县丹水镇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规模3000吨/日，实际日处理量仅300吨左右，运行负荷严重偏低。

整改实施主体：唐河县、邓州市、西峡县党委和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验收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整改目标：乡镇政府驻地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达到90%以上。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已完成）

整改措施：

唐河县：一是督促运维方结合进水水质、水量情况，及时优化调整运行参数，确保出水水质稳定达标。二是加强设备运行维护，及时排除设备故障，建立完善运行、巡检、维修台账。三是督促在线监测设备运维单位提升运维和管理水平，保障在线监测设施的正常运行。

邓州市：一是建设100m3三格式污水处理系统，协同处理，提升处理能力。二是为污水处理站增加鼓风机、污水提升泵等设备，提高处理效率。三是加强日常监管，确保处理设施长期稳定运行。

西峡县：加强技术指导，充分发挥丹水镇污水处理厂CASS工艺优点，及时调节运行周期适应水量和水质变化，确保稳定达标排放的同时，提升处理效能。积极开展现有管网错接、混接、漏接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责任分工，分别对农村、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加强监督检查，对设施不正常运行、进水量小等问题，梳理形成问题清单，督促指导属地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并迅速整改到位。

二十二、畜禽养殖粪污处置不规范。宛城区红泥湾镇红泥湾村5组养殖废水直排墙外沟渠。宛城区毛斋公桥村养殖场养殖废水直排门口坑塘，坑塘面积约300平方米，严重黑臭。职教园区皇路店镇北侧一养羊场，粪污收集不及时，雨天冲至冢岗庙水库。桐柏县埠江镇林岗村来庄11组养猪场发酵池紧邻河道，粪水有外溢河道隐患。方城县二郎庙镇马道村养殖废水直排沟渠，形成约100平方米黑臭水体。

整改实施主体：宛城区、桐柏县、方城县党委和政府，职教园区建设发展中心党工委和管委会
验收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整改目标：规范处置畜禽养殖粪污。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已完成）

整改措施：

宛城区：封堵养殖户排污口，对受污染的沟渠、坑塘进行清理。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严防问题反弹。

桐柏县：建设三级粪污沉淀池与晒粪场，对堆粪场地坪进行硬化，配齐粪污干湿分离设备。对临近河道进行清淤疏浚。

方城县：对污染进行溯源，识别生活源和养殖源，分类施策，完成黑臭水体整治。

职教园区建设发展中心：督促养殖户及时收集粪污并转移消纳。

二十三、水产养殖问题多发。专项督察组抽查8家水产养殖企业，均未办理环评和取水许可手续，均无尾水处理设施。特别是镇平县侯集镇长彦锦鲤扶贫示范基地， 2002年建成，截至督察进驻，处理尾水的三池两坝仍未建成，尾水沿道路直排厂外。河南交通投资集团南阳分公司鱼塘养殖废水长期直排入河。

整改实施主体：卧龙区、宛城区、镇平县、内乡县、方城县党委和政府
验收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整改目标：水产养殖企业（户）按照环评要求处置尾水，未经批准擅自取水行为得到遏制。
整改时限：2026年6月底前
整改措施：

宛城区：督促水产养殖户办理环评和取水许可手续，2026年1月底前建成尾水治理设施，通过“生态净化+农业循环”的尾水治理模式，实现养殖尾水无害化处理。
镇平县：一是督促引导水产养殖户依法依规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二是督促养殖户办理取水许可手续，在未取得取水许可情况下，严禁擅自取水。三是实施“镇平县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连片池塘标准化改造及尾水治理建设施工工程”，2026年6月底前完成侯集镇长彦观赏鱼文化产业园尾水排放及治理项目“三池两坝”，以及向寨村片区池塘标准化改造及尾水治理项目建设。四是开展专项培训，规范渔用投入品使用，保障渔业水环境安全。

内乡县：一是对涉事水产养殖户取用水行为开展核查，及时发现问题，推进问题整改；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查处。二是督促水产养殖户完成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对侵占河道养鱼的依法取缔。三是指导养殖主体养殖新品种，减少饵料投喂，合理搭配鲢鳙等滤食性鱼类，科学净化水质；实施常态化监管，发现养殖尾水排放不符合标准规定限值行为，依法依规查处。

方城县：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和区域联防联控要求，将燕山水库忘忧岛3处水产养殖点问题移交平顶山市叶县有关部门处置。

卧龙区：对河南交通投资集团南阳分公司鱼塘尾水排口进行封堵，同时加强巡查监管，严防问题反弹。

二十四、违规取水时有发生。督察发现，卧龙区荣阳实业（南阳）有限公司未按要求由园区供水厂供水，长期无证取用地下水，现场发现4个水泵有2个未安装流量计。河南交通投资集团南阳分公司违规取用地下水养鱼。

整改实施主体：卧龙区党委和政府
验收单位：市水利局

整改目标：取用水户规范取用水意识明显增强。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措施：

（一）对涉事企业取用水行为开展全面排查，及时发现问题，推进问题整改；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严厉查处。

（二）进一步健全取用水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执法监督检查和水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宣传力度，提高企业水资源保护意识。

二十五、提供资料不全面，专项督察组调阅的122份资料中，直至督察结束仍有15份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专项督察组了解到，南阳市自来水出售水量和污水处理厂处理水量倒挂问题突出，相关部门拒不提供数据资料。

整改实施主体：各县（市、区）党委（党工委）和政府（管委会），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有关成员单位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整改目标：自觉接受督察、积极配合督察意识进一步强化。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措施：

（一）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宣传贯彻力度，深刻把握督察对象、内容、权限、程序和责任追究等核心要义，把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改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机遇，坚决落实督察工作要求，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坚持问题导向，狠抓反馈交办问题整改，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监管机制，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回应督察。

二十六、河道采砂、清淤项目监管缺失。2024年以来，南阳市各级实施了81个河道采砂项目、10个河道清淤项目，督察发现，采砂、清淤项目存在占用河道堆放砂石，洗砂废水直排河道，砂石料堆不覆盖，运输车辆未经冲洗带泥上路、未采取密闭措施，控水区未设沉淀池，砂石长期堆放在转运点，在转运点直接售砂等问题。淅川县寺湾镇贾沟采砂点在禁采期内采砂。还有一些项目以清淤为名采砂，如新野县湍河清淤疏浚项目，出砂的清淤疏浚工作已经完成，堤防加固、险工护岸等工程还未实施；卧龙区彭李坑水库清淤扩容工程以清淤名义在禁采期内采砂。

整改实施主体：卧龙区、淅川县、新野县党委和政府，市水利局
验收单位：市水利局 

整改目标：全市河道采砂、清淤项目管理工作规范有序。
整改时限：2026年5月底前
整改措施：

淅川县：加强采砂船只监管，未得到许可，不得从事采砂活动。

新野县：按照清淤疏浚施工方案，2026年5月前完成堤防加固、险工护岸等建设任务。

卧龙区：严禁在禁采期内实施清淤扩容作业，督促项目施工方落实环境保护要求。

市水利局：深化“河长+”机制运用，强化行刑衔接，联合公安、交通部门开展打击非法采砂专项行动，重点打击非法采砂和在禁采期内采砂等行为，推动采砂秩序持续向好。
二十七、拦河坝严重影响河道连通性。南阳市水资源相对丰富，大部分县市主城区有河道穿城而过，但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城区河道上大量建设拦河坝，严重影响河道连通性，大部分拦河坝未经水利部门审批，违规建设。今年以来，受拦河坝放水不及时和干旱影响，大部分河道水量极少或出现断流。此外，南阳全市71家小水电站中有10家未办理取水许可、未核定生态流量，有42家安装了在线监测流量计、49家安装了视频监控，2024年生态流量合格的水电站仅2家、2025年生态流量合格的水电站仅20家。

整改实施主体：各县（市、区）党委（党工委）和政府（管委会），市水利局
验收单位：市水利局 

整改目标：水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整改时限：2026年6月底前
整改措施：

（一）全面排查辖区主城区河道内拦河坝水行政许可审批情况，对缺少许可手续的，及时完善许可手续。

（二）明确生态流量监测监控设施安装对接和泄放相关要求，

将生态流量保障措施纳入小水电分类整改工作范畴。切实加强辖区内水电站的日常监督检查，确保泄流闸门保持全开状态，按要求完成设施安装与生态泄放任务。

（三）主动与电站业主沟通，进一步确认各电站是否继续保留及发电意向。对有意保留并持续发电的电站，督促其按规定办理取水许可手续并核定生态流量；对未办理取水许可或不符合保留类条件的水电站，统一纳入退出类名录，并依程序推进后续验收与销号工作。

（四）利用河南省取用水平台，加强对生态流量达标泄放的监管，对设备掉线、连接不稳定、数据异常问题及时交办整改，确保生态流量稳定达标泄放。




